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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因工作调整，刘凯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张

连辉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张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专业委

员会委员及副总经理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刘凯先生、张连辉先生将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张星先生将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上述董事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

任董事前继续履行董事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职责。公司董事会对刘凯先生、

张连辉先生、张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公司主要股东推荐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李明东先生、刘锋先生、蔡维锋先生（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附件： 

李明东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清华大学MBA工商管理硕

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河北津西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

京建龙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扬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船舶

行业协会副会长。现任河北津西钢铁集团副总裁。先后荣获中国杰出管理人才、

河北省优秀企业管理者、河北省企业改革模范、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河北省

“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称号。李明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刘锋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青

岛第十一织布厂职员，胶州锋华加油站经理，胶州路通工程公司经理，青岛汇金

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名誉董事长、战略顾问。刘锋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3,763,037股，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蔡维锋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轧钢厂员工、H型钢设备科科长、机动部部长助

理，东方绿源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蔡维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

部门处罚或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